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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2月8日，根据2025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举报线索，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联合检查组，对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院内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发现在用平衡重式叉车一台，无法提供该叉车首次检验报告及使用登记证。经初步核实，该叉车归当事人所有。当事人涉嫌使用未经检验未经登记的叉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第三款“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和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的规定，执法人员向当事人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薛市监特令〔2025〕第35号），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使用涉案叉车，并于2025年12月20日前办理使用登记。2025年12月8日对当事人立案调查。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与安吉恒晖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签定承包协议，由安吉恒晖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对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制浆造纸生产过程产生的固废进行处理，协议期限是2025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安吉恒晖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将废塑渣车间的劳务外包给赵忠波个人并于2025年1月1日签定劳务外包协议。2025年5月，当事人将其公司叉车借给赵忠波使用，并约定该叉车的使用管理权为当事人。2025年10月，当事人向枣庄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提出法定检验报检申请，2025年12月10日，枣庄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出具了合格检验报告，当事人于当日办理了该台叉车的使用登记证。当事人在2025年5月至12月10日期间，涉嫌使用未经检验未经登记的叉车。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一份，证明现场检查及处置情况。
　　2.查册操作人员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现场操作该台叉车的人员为持证人员。
3.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使用未经检验未经登记叉车的事实情况。
4.安吉恒晖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该公司与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签定的承包协议复印件、该公司与赵忠波签订的劳务外包协议复印件，证明现场检查时相关企业及人员身份情况。
5.当事人出具的说明，证明当事人系该叉车的使用管理者。
6.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当事人是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7.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调查人身份信息。
　　8.叉车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型式试验证书复印件、叉车数据表复印件、产品合格证复印件及出厂检验报告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该台叉车出厂相关情况。
9.法定报检申请打印件、首次检验报告复印件、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复印件、叉车牌照照片打印件、使用登记标志复印件、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整改复查意见书及相关材料各一份，证明当事人对于违法行为整改的相关情况。                                                 
2026年1月22日，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薛市监罚告〔2026〕11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在规定时间内当事人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视为放弃该权利。
当事人使用未经检验未经登记叉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第三款“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证据资料，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考量因素，参照《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二十三、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或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 （二）裁量标准 1.【较轻】涉案特种设备5台以下，或者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下的，处三万元以上八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当事人按照较轻标准进行处罚。
鉴于当事人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台叉车申报并接受检验，取得合格检验报告并办理了使用登记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或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从轻处罚如下：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300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薛城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薛城区人民法院等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复议期间，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网上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网址:http://124.128.58.185:9082/entrance?redirect=%2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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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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